
附件1：

天 津 市 软 件 行 业 协 会

关于缴纳 2023年度会费的通知
各会员单位：

会费收入是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为会员单位开展公共服务活

动的主要资金来源，是确保协会日常工作进行与会员服务优化拓

展的基础。近年来，受疫情影响，企业面临着诸多难题和各类挑

战，但各会员单位仍然主动办理会费缴纳事宜，非常感谢大家对

协会工作的大力支持。

依据《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章程》，2023年度会费按照企业

入会时间所在月度收取，请各会员单位予以配合和支持。具体安

排及说明如下：

一、会费收取依据

民政部和财政部文件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民发[2003]95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明确社会团体会费

政策的通知》（民发[2006]123号）、《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章程》

以及《关于调整会费标准的议案》（2019年 9月 25日第四届会员



代表大会表决通过）。按照相关文件精神，现有会费收取标准已

报经市民政局批准备案。

二、会费收取对象

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全体会员单位、理事单位、常务理事单

位、副会长单位、会长单位。

三、会费收取标准

会长单位：10000元/年；

副会长单位：6000元/年；

理事和常务理事单位：3000元/年；

会员单位：1500元/年。

四、会费缴纳方式

各会员单位可以以现金、转账支票、公司转账、汇款等方式

缴纳会费，请务必在备注栏注明“公司名称及款项为****年会费”

字样，我们将在收到银行回单后开具电子票据。

按民政部要求，社会团体收取会费，应按照规定使用财政部

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部门印（监）制的社会团体会费票据。

天津社会团体收取会费使用天津市社会团体会费票据（电子）。

汇款账号如下：

账户名：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

帐 号：158601201090054624

开户行：天津银行海泰路支行




